
教外函〔2025〕144 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开展 2025 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人选

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厅直属

学校：

为支持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各国实际需求，

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语合中心”）将开展

2025 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人选推荐工作。请各地各校按照《2025

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招募简章》（见附件）要求，认真做好公派出

国教师组织报名工作，保质保量推荐人选。

属教育局管辖的学校需将《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申请表》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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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、



附 件

2025 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招募简章

现公开招募 2025 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网上报名时间

2025 年 3 月 20 日至 4月 9 日。

二、岗位需求

具体要求请登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项目管理平台（以下

简称平台）https://pmplatform.chinese.cn 查询。教师任期一

般为 2学年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1、爱国敬业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、一定的跨文

化交际能力和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。

2、身心健康。年龄一般在 26-55 岁（含），俄、法、德、西、

葡、阿拉伯语专业背景的教师年龄可适当放宽至 58 岁（含）。年

龄以出生年份计算。

3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有国际中文教育、中文、外语、

教育等人文社科专业背景，以及其他符合岗位特殊需求的专业背景。

4、具有 2 学年（含，按完整学年计算）以上教龄的国内大中

小学教师及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备案的教育机

构的教师。

https://pmplatform.chinese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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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持有普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证书或同等水平；可熟练使用

外语开展教学。申请参加非英语语种考试，须与所申报岗位国家

的官方语言一致。

6、持有《国际中文教师证书》者优先录取。被录取赴国外大

学任教的讲师（或同等资历）及助教教师，派出前须考取《国际

中文教师证书》。

7、部分有特殊需求岗位，报考者应符合岗位具体要求。

四、报名程序

1、提交材料

申请人须在平台填写《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申请表》（以下简

称申请表）下载打印后按要求提交有关部门审核。以国际中文教

育志愿者身份申报的，须与申请第一志愿岗位的中方院校联系推

荐事宜。志愿者申报前，须已完成离任结算。未在平台填报申请

表的将不予受理。

2、单位审核

学校审核教师提交的申请表，由主管校长在“单位审核意见”

栏内签署意见、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，部属院校审核后直接报送；

省属学校提交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审核后报

送。同时，学校须为教师出具推荐信，对被推荐教师的师德师风，

教学经历、教学态度及教学效果，团队合作意识，对外交往能力，

遵守纪律情况，身心健康状况及可能影响教师赴外工作的其他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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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做出如实评价和说明，加盖学校公章及签字后由部属院校或所

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以密封的形式一并报送。

3、报送材料

请部属院校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于 2025 年

4 月 15 日前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将推荐材料以快递形式邮寄至语

合中心师资管理处，并确保推荐信、申请表、汇总表等材料齐全，

逾期将不予受理。不接受个人邮寄的未经相关部门审核的相关材

料。

申请人请关注平台通知，并请保持手机联络畅通，以免遗漏

通知。

五、选拔考试

语合中心将统一组织选拔考试。考试为面试，主要考察专业

知识、教学技能、跨文化能力、外语水平和心理素质等。时间暂

定于 5月中下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六、录取培训

根据选拔考试结果和岗位要求，确定录取和培训人员。具体

安排另行通知。

七、派出待遇

教师待遇执行财政部、教育部 2023 年印发的相关文件规定。

本通知由语合中心师资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联系方式如下：

咨询电话：010-58595711

技术支持电话：010-59307559（仅限推荐期间使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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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时间：工作日 9:00-11:00；14:00-17:00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29 号教育部中外语言

交流合作中心师资管理处 100088

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

2025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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